
水 土 保 持 工 作 条 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防治水土流失
,

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
,

是改变山区
、

丘凌区
、

风沙区

面貌
,

治理江河
,

减少水
、

早
、

风沙灾害
,

建立 良好生态环境
,

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根

本措施
,

是国土整治的一项重要内容
。

为了做好水土保持工作
,

特制定本条例
。

第二条 水土保持工作的方针是
:

防治并重
,

治管结合
,

因地制宜
,

全面规划
,

综

合治理
,

除害兴利
。

第三条 全国水土保持工作 由水利电力部主管
。

并成立以水利电力部为主
,

有 国家

计划委员会
、

国家经济委员会
、

农牧渔业部
、

林业部参加的全 国水土保持工 作 协 调 小

组
,

以加强有关部门之间的联系
,

定期研究解决水土保持工作中的重大问题
,

做好水土

保持工作
。

有防治水土流失工作任务的地方
,

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立必要的

水土保持工作机构
。

水土保持工作机构的任务是
:

贯彻执行国蒙有关水土保持的方针
、

政策
、

法令
;进行水

土保持查勘
,

编制水土保持规划
,

并组织实施
;
督促检查有关部门的水 土保持工作

;
组

织开展有关水土保持的科学研究
、

人才培养和宣传工作
,
管好用好水土保持经费和物资

。

各江河流域机构应负责本流域的水土保持查勘
、

规划
、

科学研究工作
,

协助和推动

流域内各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水土保持工作部门做好水土保持工作
。

水土保持站
、

农业技术推广站
、

林业站
、

水利站
、

农机站
、

土肥站
、

草原站等都有

责任帮助当地社 队做好水土保持工作
。

第四条 山区
、

丘陵区
、

风沙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把水土保持工作列入计划
,

加

强领导
,

统一规划
,

组织协调
,

进行宣传教育
,

发动群众做好这项工作
。

水利
、

农业
、

林业
、

畜牧
、

农垦
、

环保
、

铁道
、

交通
、

工矿
、

电力
、

科学研究等部门
,

必 须 密 切 协

作
,

分工负责
,

做好与本部门有关的 , 宣传
、

出版部门应有计划地开展水

土保持宣传工作
,

普及水土保持

重要性的认识
。

第五条 农村社队和国营农

干部和群众对水土流失危害和水土保持

一

林
、

牧场
,

应在当地人民政府制定的水土保持整体规

划指导下
,

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群众生布、 生活的实际需要
,

制定具体的术 土 保 持 计

划
,

组织实施
。

第六条 防治水土流失
,

要动员社会力量
,

依靠群众自力更生
。

国家在经费
、

物资

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
,

对重点地区应给予较多的援助
。

各级计划部门
,

应将水土保持工作列入国民经济年度计划
。

国家安排的水土保持经

费
,

应专款专用
,

不得娜作他用
。

各级水土保持工作部 门和财政部门应加强对经费的管



理
,

注重投资效果
。

第二章 水土流失的预防

第七条 二十五度 以霎{的陡最地
,

禁止开荒种植农作物截省
、 _

自抬 区
、

直辖 市人民

政府可 以根据当地地形
、

地貌
、

土壤
、

耕地和人 口密度等情况
,

规定低于二十五度的禁垦

坡度
。

第八条 风沙危害严重地区
,

崩山
、

滑坡危险区
,

易产生泥石 流 地 区
,

铁 路
、

公

路
、

河流
、

渠道两侧的山坡
,

水库淹没区周围
,

自然保护区
,

风景区
,

名胜古迹和重要

历史文化遗产区
,

禁止开荒
、
挖沙和开山炸石

。

第九条 黄土高原地区的黄土丘陇沟壑区和高原沟壑区
,

禁止开荒
。

有关省
、

自治

区应根据具体情况规定禁垦的区域
。

第+ 条 严禁毁林开荒
、

烧山开荒和在牧坡收场开荒
。

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禁垦坡度以下的坡地上开荒
,

必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批

准
,

并须采取水土保持措施
。

违者
,

责令退耕造林种草
。

国营农场在禁垦坡度 以下的坡地上开荒
,

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批
。

在报批的开荒

计划中必须包括水上保持实施方案
。

实施方案应在计划批准前征求水土保持工作部门的

意见
,

批准后由水上保持工作部门监督实施
。

第十二条 严禁滥伐林木破坏水土保持
。

凡按国家规定采伐森林
,

在报批的采伐计

划中必须包括采倪迹地更新和防止水土流失的实施方案
。

实施方案应在计划批准前征求

水土保持工作部门的意见
,

批准后由水土保持工作部门监督实施
。

第+ 三条 在坡地上整地造林
,

幼林的中耕除草和油茶
、

油桐等经济林木的垦复
,

必须采取水土保持措施
,

防止造成水土流失
。

第十四条 水利
、

铁道
、

交通
、

工矿
、

电力等部门
,

在 山区
、

丘陵区
、

风沙区兴建

工程和进行生产时
,

应尽量减少破坏地貌租植被
多
开采土

、

石
、

沙料
,

可能导致水土流

失的
,

必须采取水 土保持措施
,
废弃的上

、

石
、

沙料和矿渣
、

尾沙必须妥善处理
,

不准

倒入江河
、

水库 , 工程竣工时
,

取
.

上场
、

开抢面等范 围内的裸露土地
,

由施工单位负责

采取植物措施和必要的工程措施
,

保护水土资源
。

各部门在报批的 工 程 规 划设计和生产计划中
,

必须包括防治水
.

上流 失 的 实施方

案
。

实施方案应在计划批准前征求水上保持工作部门的意见
,

批准后由水
_

上保持工作部

门 监 督实 施
.

已造成水上流失的
,

限期治理
。

治理水上流失所需要的经费
,

基本建设

单位从基本建设投资中列支
,

生产企业单位从企业更新改 造 资 金 或生产发展基金中列

支
。

第十五鑫 山区
、

丘陵区
、

风沙区县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当地情况
,

组织农村社队和

国营农
、

林
、

牧场有计划地进行封山固沙
,

育林育草
,

轮封轮牧
,

积极发展薪炭林和饲

草
、

绿肥植物
,

改变铲草皮
、 `

挖树兜
、

滥樵
、

滥牧等习惯
,

保护植被
。

第十六条 山区
、

丘陵区
、

风沙区县级人民政府对于农村社 队和国营农
、

林
、

牧场

等单位以及个人从事的
,

挖种药材
、

养柞蚕
、

培育木耳香菇
、

烧木炭
、

烧砖瓦
、

挖矿
、

开

石等瓤业生产
,

必须结合生产规划和水上保持要求
,

一

制定具体办法
,

有组织有领导地进



行
,

防止乱挖乱倒
_

上石和破坏植被
,

造成水
_

上流失
。

第三章 水土流失的治理

第十七条 在山区
、

丘陵区治理水土流失
,

应按照当地 自然条件
,

以小 流 域 为 单

元
,

实行全面规划
,

综合治理
,

集中治理
,

连续治理
,

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
,

坡

面治理与沟道治理相结合
,

田间工程与蓄水保上耕作措施相结合
,

治理与生产利用相结

合
,

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
,

讲求实效
。

第十八条 现有的坡耕地
,

在禁垦坡度以上的
,

应根据不 同情况
,

区别对待
:
人少

地多的社 队
,

应在平地和缓坡地积极建设基本农 田
,

提高单位面积产量
,

将坡耕地退耕

造林种草
,
人多地少的社 队

,

退耕确有困难的
,

应按照坡度大小
,

规定期限
,

修成梯田

或者采取其他水 上保持措施
。

现有的坡耕地
,

在禁垦坡度 以下的
,

应采取等高耕种
、

等

高沟垄种植
、

草 田轮作
、

修梯田等水 上保持措施
,

防治水
,

上流失
。

第十九亲 当地人民政府应结合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
,

因地制宜
,

采取适当形

式
,

组织社队群众力量
,

落实治理水土流失任务
。

水土流失治理任务大的社队
,

需要协作治理的
,

应贯彻 自愿互利
、

等价交换
、

合理

负担的原则
。

治理 后的管理任务
、

收益分配和新增耕地 的使用
,

由参加治理的单位共同

商定
。

原土地所有权不变
。

第二十条 为解决治理所需树草苗木种子
,

农村社 队和有关单位应积极建立必要的

苗圃
、

种子基地
。

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因开荒
、

搞副业
、

挖矿
、

筑路
、

兴修水利水电
、

采伐

森林和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上流失的
,

应负责治理
。

当地人民政府有权督促检查
,

限期治理
。

第二十二条 各地对水 土保持设施 (包括工程和树草 ) 必须落实管理责任
,

加强管

理养护
,

扩大效益
,

充分发挥保水保土的作用
。

农村社队应根据水上保持设施的情况
,

落实管理养护责任 , 对有些水上保持设施还

可制订管理养护公约
,

建立必要的管理养护组织
。

水利
、

铁道
、

交通
、

工矿等部门和国

营农
、

林
、

牧场对所属范围以内的水土保持设施
,

应建立管理养护组织或确定专人管理

养护
。

第二十三条 对于水土保持设施和水土保持试验场地
、

仪器设备
,

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侵占和破坏
。

第二十 四条 东北
、

华北
、

西北风沙区
,

在国家统一规划下
,

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

农村社队和国营农
、

林
、

牧场营造防护林
,

集中连片种草
,

防风固沙
。

其他风沙区
,

当

地人民政府应有计划地采取有效措施
,

控制风沙危害
。

第二十五条 对沙化
、

退化的草原和草山草坡
,

应根据草场的载畜能力有计划地调

整载畜量
,

轮封轮牧
,

播种牧草
,

营造防护林
,

恢复植被
,

改 良牧场
。

水土流失严重地

区
,

应积极发展人工种植饲草
,

提倡圈养
,

改变野外放牧习惯
,

以恢复植被
。

第二十六条 在有倒山轮种
、

刀耕火种习惯 的地 区
,

当地人民政府应 加 强宣
`

传教

育
,

帮助建设基本农 田
,

推行农业科学技术
,

从各方面创造条件
,

逐步改变耕作习惯
,



以利保持水土
。

对轮歇的坡地
,

应及时种植收草或绿肥植物
,

以增加地面植被
。

第四章 教育与科学研究

常二+ 七余 教育
、

水利
、

农亚
、

林业等部门应在有关高等院校设置水土保持专业

或课程
,

水土流失严重的省
、

自治区可设立中等水土保持学校或在水利
、

农业
、

林业等

中等专业学校设置水土保持专业 或课程
,

大力培养水土保持科李技术人才
。

中小学的有

关课程渔有水土保持内容
。

余之+ 八杂 中国科学院和水利
、

农业
、

林业科学研究部门
,

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

水士保持工作部
:

仃和流域机构
,

应对所属 与水土保持有关的科学研究单位加强领导
,

认

真开展水土保将科学研究
,

及时总结推广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成果
。

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紧密联系实际
,

为防治水土流失和发展生产服务
。

应在

重点研究水土保持应用技术的同时
,

加强基础理论和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
,

为防治

水土流失提供科学依据
。

第五章 奖励与惩罚

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先进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
,

按照成绩大小
,

由各级人民政府

给予表彰和奖励
。

(一 ) 预防水土流失或管理养护水土保持设施成绩突出的
。

(二 ) 长期坚持治理水土流失
,

速度快
,

质量高
,

保持水土和经济效益显著的
。

(三 ) 积极改变广种薄收牙眺
,

保持水土
,

发展农
、

林
、

牧 业 生 产 有 显 著 成效

的
。

( 四 ) 对水土保持科学技术有较大发明
、

创造
,

革新或其他较大贡献的
。

(五 ) 在水土保持科学研究
、

教育
、

宣传推广和管理工作中取得显著成就的
。

(六 ) 坚决同破坏水土保持的行为作斗争立有功绩的
。

(七 ) 在基层从事水土保持工作十五年以上
,

热爱本职工作
,

表现突出的
。

第三十亲 违反本条树规定
,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
,

应负责赔偿损失
。

对

肇事单位的负责人或肇事人应给予行政处分
。

触犯刑律的
,

追究刑事责任
。

(一 ) 违反第七
、

八
、

九
、

十
、

十一条规定开荒或在允许开垦的坡地上开荒拒不采

取水土保持措施
,

造成严重后果的
。

(二 ) 违反第十二
、

十三条规定
,

拒不进行迹地更新或果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
,

造

成严重水土流失的
。

(三 ) 违反第十四条规定
,

拒不来取水土保持措施
,

造成水土流失灾害的
。

( 四 ) 从事雨业生产乱抢乱偏土石或麟坏植被
,

造成水土流失灾害的
。

(五 ) 违反第二十三条规定
,

俊占或被坏水土像持设施
、

水土探持试验场地或仅器

设备的
。

绍注十 , 杀 对违反本券例的行为
,
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

、

捶告
。

被检举
、

控告的单便粗个人
,

不得打击撅复
,

违者依法惩处
。



全面贯彻执行

防治水土流失
、

《水土保持工作条例》
,

为

根本改变山区面貌而奋斗

1 9 8 2年 8月 16 日在全国第四次水土

保持工作会议上的报告

钱 正 英

(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 )

网志们
: ·

全国第四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今天开幕了
。

这次会议是在国务院发布 《水土保持工

作条例》 后
,

经国务院批准
,

由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召开的
。

这是继 19 5吕年第三

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之后又一次全国性的会议
。

参加这次会议的
,

有各省
、

市
、

自治区

主管农业的负责同志和农业
、

林业
、

牧业
、

水利
、

水土保持部门
,

国务院有关部委
,

流

域机构
、

科研
、

宣传
、

院校等单位和少数重点地
、

县的代表
,

共二百多人
。

今年 6 月底
,

国务院发布了 《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》 ,

这是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的一个

重要法规
,

也是我国三十多年来水土保持工作经验的高度概括
。

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
,

就是研究如何全面贯彻执行 《水土保持工作条例》
,

切实防治水土流失
,

从根本上改变

山区的面貌
。

胡耀邦 同志最近指示我们
,

对全国农业生产上的指导
,

要狠抓两个转变
:

一是从单纯抓粮食生产转到同时狠抓多种经营 , 二是从单纯抓农田水利建设转到同时大

力抓水土保持
,

改善大地植被
。

也就是说
,

既要不放松粮食生产
,

又要积极开展多种经

营 ; 既要搞好农田水利建设
,

又要抓好水土保持和大地植被建 设
。

我们这次会议
,

也就

是具体贯彻落实胡耀邦同志的指示
。

现在
,

我代表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
,

着重讲

以下四个间题
。

一
、

三十多年来水土保持工作的评价

我国广大的山区
、

丘睐和高原
,

由于复杂的自然因素和历史上长期滥用农业 自然资

源
,

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
。

据解放初期统计
,

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15 。多万平方 公 里 (不

第六章 附 则

草草十二奔 各省
、

自治区
,

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毋根据本条例
,

制定实施细则
。

挤不十三条 本条例 自发布之 日起雄行
。


